
基金合同签署流程

1、募集账户信息在基金合同《投资者告知书》页，打款时请核对准确，并备注

“申购滨海鼎津津信三号私募基金”等字样。

2、所有材料的投资者签字处，务必完成签字。投资者留存一份基金合同。

3、基金合同签署完留存一份，剩余两份和附件材料均寄回。

投资者均需提供：

1、资产证明（普通投资者：①不低于 300 万元的金融资产；②近 3 年年均收入

不低于 50 万元。二选一即可）

2、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

3、银行卡复印件（实际打款用的银行卡、合同填写的银行账户信息、提供的复

印件，这三者要一致）


